附件5

关于申请对接内蒙古自治区财政

电子票据管理系统的函

　　　　财政局：

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165号）、《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 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全面推广使用内蒙古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电子）的通知》要求，我单位结合实际业务办理场景，自愿申请使用前置接口开票模式完成《内蒙古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电子）》的开具工作。

我单位年度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票据用票量约     张，涉及金额约     元。现申请贵单位提供内蒙古自治区财政电子票据管理系统接口规范，以便我单位按要求完成系统对接工作。

特此申请。

                              单位名称及签章

                             2024年 X月 X日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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